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關於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一個行權期行權條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重大遺漏。 

 

特別提示： 

1、行權期：2015年11月2日至2016年10月31日 

2、行權價格：人民幣11.22元/股 

3、可行權份數：3,488.4360萬份 

4、行權方式：自主行權模式 

經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以下簡稱“期

權激勵計劃”）第一個行權期行權條件已經成就，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期權激勵計劃簡述  

2013年10月15日，公司二零一三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二零一三年第一次A

股類別股東大會、二零一三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以下合稱“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了《關於<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以

下簡稱“<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的議案》，期權激勵計劃獲得批准。 

本次期權激勵計劃採取股票期權作為激勵工具，當公司和激勵對象滿足特定條

件時，公司可依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規定向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自授權

日起24個月內所有股票期權均處於等待期，不得行權。隨後每個行權期，根據公司

和激勵對象是否滿足行權條件，確定該行權期對應的股票期權是否獲得行權的權利。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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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

意見的審計報告；  

（2）最近一年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行政處罰； 

（3）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4、激勵對象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內被深圳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或宣佈為不適當人員； 

（2）最近三年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行政處罰； 

（3）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情形； 

（4）公司董事會認定其他嚴重違反公司有關規定的。  

5、根據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績效考核制度》，激勵

對象上一年度績效考核合格。 

（三）第一個行權期行權條件已成就  

1、根據經公司2014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經審計的公司2014年度財務報告，

公司2014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26.34億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為人民幣20.72億元，均不低於期權授予日（2013年

10月31日）前最近三個會計年度（2010年度-2012年度）的平均水平人民幣8.23億元

和人民幣-1.30億元；  

2、根據經公司2014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經審計的公司2014年度財務報告，

2014年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為11.10%，2014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加權平均淨

資產收益率為8.74%；2014年淨利潤增長率較2013年比較為93.96%，2014年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增長率較2013年比較為2,738.36%。符合第一個行權期行權條件

“2014年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6%，2014年的淨利潤增長率較2013年不低於

20%”的要求。 

說明： 

（1）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計算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ROE）和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增長率（淨利潤增長率）指標時所用的淨利潤以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前後的孰低值為計算依據，淨資產為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2）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ROE）指標依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 

〔2010〕2 號《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9號——淨資產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計算及披露 》計算。 

（3）2014年的淨利潤增長率較2013年比較方法如下： 

2014年的淨利潤增長率較2013年度比較的計算方法為： [（2014年度歸屬於上

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2013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100%  

2014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增長率較2013年度比較的計算方法為： 

[（2014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2013年度歸屬於上市

公司股東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100%  

3、中興通訊未發生前述二（二）3所述情形。可行權激勵對象均未發生前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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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姓名 
第一個行權期可行權的期權數量 

（萬份） 

高級副總裁 朱進雲 16.20 

高級副總裁 張任軍 12.60 

高級副總裁 陳健洲 16.20 

高級副總裁 程立新 7.20 

高級副總裁 熊輝 14.40 

高級副總裁 張振輝 7.02 

高級副總裁 黃達斌 9.00 

董事會秘書 馮健雄 14.40 

其他激勵對象 1,403 人 3,265.4160 

合計 1,424 人 3,488.4360 

（三）行權價格 

因實施2013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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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費用進行調整。在每個資產負債表日，根據行權的情況，結轉確認資本公積。 

本次激勵對象採用自主行權方式進行行權。授予的以權益結算的股票期權於授

予日的公允價值，公司聘請的獨立第三方採用二叉樹（Binomial Tree）模型，結合

授予股票期權的條款和條件作出估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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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師事務所出具的《關於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

行權期行權相關事宜的法律意見書》。  

 

承董事會命 

侯為貴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零一五年十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行董事：史立榮、殷一民、何士友；六位非執行董

事：侯為貴、張建恒、謝偉良、王占臣、張俊超、董聯波；以及五位獨立非執行董事：談振

輝、張曦軻、陳少華、呂紅兵、Bingsheng Teng（滕斌聖）。 

 

 


